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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至
夜
，
霓
虹
燈
箱
醒
目
，
﹁聞
香
下
馬
﹂
、
﹁知
味
停
車
﹂
分
列
﹁知

味
觀
﹂
大
字
兩
旁
，
平
添
了
暖
意
。
這
家
一
九
一
三
年
起
步
的
百
年
老
店
規
模

大
，
連
鎖
多
，
雄
心
勃
勃
。

企
劃
部
經
理
甘
濤
是
湖
北
人
，
工
商
管
理
專
業
畢
業
，
在
知
味
觀
工
作
近

十
年
。
最
近
知
味
觀
慶
祝
百
年
，
他
負
責
收
集
資
料
、
執
筆
撰
書
，
對
總
店
百

年
來
一
直
在
仁
和
路
沒
改
過
地
方
非
常
自
豪
。
當
然
，
紹
興
落
第
秀
才
孫
翼
齋

百
年
前
擺
的
無
名
小
攤
與
現
在
擁
有
六
層
樓
的
總
店
、
西
湖
邊
高
檔
時
尚
的
味

莊
、
杭
州
四
五
十
家
分
店
及
上
海
分
店
的
知
味
觀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原
址
靠
近
清
旗
營
，
屬
於
﹁城
裡
幫
﹂
餐
館
，
與
﹁湖
上
幫
﹂
被
城
牆
隔

開
。
民
國
建
立
，
城
牆
被
拆
，
它
吸
引
了
更
多
顧
客
。
一
九
三
五
年
江
青
和
唐

納
在
六
和
塔
舉
行
婚
禮
，
沈
鈞
儒
是
主
婚
人
，
喜
筵
就
在
知
味
觀
辦
。
魯
迅
和

郁
達
夫
也
是
忠
實
粉
絲
，
對
上
海
知
味
觀
分
店
大
加
青
睞
，
多
次
光
顧
。
三
十

年
代
知
味
觀
的
銷
售
額
已
居
杭
州
麵
館
首
位
。
但
它
在
抗
戰
時
短
期
歇
業
，
﹁

文
革
﹂
中
被
紅
衛
兵
砸
牌
子
，
改
為
只
供
應
大
眾
菜
的
﹁東
風
菜
館
﹂
，
原
本

的
西
湖
醋
魚
、
東
坡
肉
等
名
菜
也
被
迫
改
名
。
一
九
九
七
年
後
迅
速
發
展
，
經

過
多
次
裝
修
，
二○
一
二
的
總
店
體
量
大
，
食
品
安
全
保
障

體
系
完
備
，
還
培
訓
了
大
批
專
業
人
士
，
號
稱
杭
州
餐
飲
界

的
﹁黃
埔
軍
校
﹂
。
一
九
九
九
年
開
始
連
鎖
經
營
，
二○

○

六
在
上
海
開
了
分
店
，
都
是
直
營
而
非
加
盟
，
派
自
己
的
班

底
進
駐
，
以
保
證
品
牌
質
量
。

甘
經
理
強
調
，
知
味
觀
不
變
的
是
小
籠
包
、
貓
耳
朵
、

餛
飩
、
﹁幸
福
雙
﹂
豆
沙
包
等
傳
統
產
品
的
口
味
及
創
始
人

﹁欲
知
我
味
，
觀
料
便
知
﹂
、
考
究
原
材
料
的
理
念
和
自
信

大
氣
，
但
經
營
方
式
有
所
創
新
。
連
鎖
店
讓
點
心
小
吃
走
進

千
家
萬
戶
。
建
立
食
物
加
工
廠
、
品
牌
產
品
速
凍
真
空
包
裝

出
售
，
讓
知
味
觀
走
向
全
國
甚
至
全
世

界
。
新
時
代
，
他
們
又
大
力
發
展
電
子

商
務
，
網
絡
銷
售
，
網
上
點
評
，
微
信

發
布
。
面
對
杭
州
房
地
產
貴
，
租
金
成

本
、
人
力
成
本
大
漲
的
現
狀
，
今
後
知

味
觀
還
會
進
一
步
調
整
產
業
結
構
，
追

求
產
品
﹁標
準
化
﹂
。

他
們
也
研
發
了
新
產
品
。
大
眾
點
評
網
上
年
輕
吃
客
叫

好
的
﹁西
湖
雪
媚
娘
﹂
脫
胎
於
日
本
點
心
﹁大
福
﹂
。
糯
米

冰
皮
外
殼
，
內
餡
包
入
草
莓
、
獼
猴
桃
等
水
果
，
外
觀
玲
瓏

潔
白
，
內
裡
酸
甜
適
口
。
提
供
高
檔
商
務
消
費
的
味
莊
還
開

發
了
南
宋
宮
廷
菜
，
如
宋
代
《
夢
粱
錄
》
中
記
錄
的
蟹
釀
橙

：
當
季
鮮
橙
製
成
橙
盅
，
當
季
湖
蟹
蒸
熟
剝
出
蟹
黃
，
蟹
肉

，
加
作
料
煸
炒
後
盛
入
橙
盅
；
再
取
小
碗
，
加
杭
白
菊
、
醋

、
香
雪
酒
；
甜
橙
放
入
小
碗
內
用
紙
包
好
，
上
籠
蒸
十
分
鐘

即
可
。總

店
地
方
寬
敞
，
裝
修
華
美
，
三
大
塊
連
成
一
氣
。
﹁

天
下
第
一
小
籠
﹂
小
吃
部
提
供
快
餐
式
服
務
，
顧
客
買
票
，
取
點
心
，
自
助
茶

水
，
在
大
堂
就
餐
。
中
間
的
﹁知
味
觀
﹂
是
餐
館
。
聖
誕
前
夕
，
一
樓
大
堂
裡

聖
誕
樹
燈
光
華
麗
，
熠
熠
生
輝
，
旁
邊
是
集
餐
飲
旅
遊
於
一
體
、
提
供
遊
船
宴

席
的
﹁味
舟
﹂
的
微
縮
模
型
。
二
樓
大
堂
招
待
點
菜
的
散
客
，
三
樓
包
廂
，
四

樓
宴
會
廳
，
五
樓
有
會
議
室
，
也
可
安
置
坐
不
下
的
散
客
，
六
樓
則
是
辦
公
區

。
出
餐
館
左
轉
是
外
賣
點
心
和
滷
菜
部
。

入
寶
山
不
可
空
回
。
儘
管
沒
點
﹁高
大
上
﹂
的
名
菜
，
我
也
駐
足
買
上
幾

種
小
吃
嘗
嘗
。
《
舌
尖
二
》
中
出
場
的
鮮
肉
小
籠
一
客
八
隻
，
小
巧
精
緻
。
餡

料
醬
油
少
、
不
放
糖
，
湯
汁
鮮
美
。
形
似
貓
耳
朵
的
麵
疙
瘩
在
沸
水
中
煮
過
，

放
入
配
有
蝦
仁
、
豬
肉
的
高
湯
煮
熟
，
就
成
了
﹁貓
耳
朵
﹂
。
﹁幸
福
雙
﹂
以

豆
沙
白
糖
為
餡
，
加
松
仁
、
金
桔
、
桂
花
等
輔
料
。
婚
宴
上
，
可
做
成
小
包
對

對
分
裝
。
咬
破
雪
白
的
麵
皮
，
甜
香
的
汁
液
留
出
，
甜
蜜
美
好
，
很
應
景
。

店
門
外
熙
來
攘
往
，
三
個
部
門
都
生
意
興
隆
。
當
年
在
知
味
觀
吃
一
次
點

心
相
當
於
普
通
百
姓
半
個
月
工
資
。
今
日
停
車
知
味
觀
的
可
不
只
是
達
官
貴
人

，
更
有
嚮
往
品
味
名
牌
的
大
眾
百
姓
。

據近日不
同機構作的各
種民意調查，
香港市民最關
心的依然是居
住問題，政制

爭議只在第二位。
剛出來新鮮熱辣的報道，這一期

「居者有其屋」推出，市民反應熱烈
，申請者眾。其中有個例子，是有大
學生未畢業已搶先申請，打算由父母
代付首期，預計畢業後初期的收入足
夠付每月供款。至於發展商出售的私
人單位則不敢奢望了。

另一則網上報道，是有計劃買樓
的網民因交通問題表示拒買新界樓，
寧願死慳死捱也要留在市區置業，因
兩夫婦在金鐘和尖沙咀上班、孩子在
紅磡上學、父母或住北角、或住大圍
，故計劃只買市區樓。但九龍區屋苑
的首期至少要一百五十萬元，他很是
頭痛。這位網民抱怨說：要成功上車
，不能單靠工作的收入，除非本身做
生意，或靠父蔭資助置業，或中橫財
，否則置業無望。

我也認為香港如今的物業價格高
得不合理，脫離了一般市民的收入，
長此下去不是辦法，對新一代的置業
困擾和抱怨很是同情，不過也不太了

解他們的想法。
例如未畢業申請居屋的大學生，怎曉得畢業後

做什麼工作在何地發展？萬一有志於升學讀碩士博
士課程呢，收入豈不是更不確定嗎？就算不升學找
工作，工作地點也不一定接近買入的居屋單位，到
時不怕上下班交通不方便嗎？況且現今香港的經濟
全球化，不少企業的業務伸展到內地和其他東南亞
地區，找到有前途收入高但要外派的工作又如何取
捨？難道為了居屋單位而放棄大好工作機會嗎？

又如拒買新界樓網民的想法，我亦不甚了解。
上下班多花點時間，換來較寬敞的居住空間有何不
好？孩子上學問題不難解決，大可轉校到新居附近
就讀。他們家有外籍家務助理，雙方父母親居住的
地區也不是考慮因素，隔周甚至每月才見一次，住
得遠些影響不大。

看來新一代與我們一代的想法和選擇差距很大
。這裡不妨談幾句我們的經驗，讓大家參考一下。

還記得我們大學畢業找到工作後，首先要解決
的也是居住問題。不少同學在公共屋長大，就算
居住私人樓宇也是幾伙人分租一個單位，家居空間
狹窄，人口眾多，實在很不方便，當然希望能夠搬
開自住。可惜工作初期收入不高，只好 「睇餸食飯
」：或幾個同學合夥租一單位，大家各自負擔一份
租金，也輪流分擔家務，包括煮食，不少朋友的烹
飪技術都是那幾年間練出來的。也有人搬到新界或
離島鄉郊，租住村屋，雖然居處偏僻，交通不便，
卻勝在不用天天受父母親和兄弟姊妹騷擾，贏得私
隱，多了私人時間看書或自修。

至於居住地區的選擇呢，一般來說，在港島區
工作的會選擇離島，如南丫島、長洲、坪洲或梅窩
，乘港外線小輪抵達中環約一小時，渡輪上可以讀
報、看書或閉目養神，來回兩小時渡輪絕非浪費。
在九龍區工作的會選擇鐵路沿線，從大圍起，沙田
、大埔、粉嶺都有人住。當時鐵路還未電氣化，乘
火車加上轉乘接駁小巴也是大約一小時，火車上也
可以讀報、看書或閉目養神。此外，看工作地區和
接駁交通工具，有人選擇新界東邊的西貢一帶，也
有人選新界西的屯門，都有大巴或小巴可達，屬於
每程一小時內的合理交通時間範圍。

要等到大學畢業後幾年，大家的工作固定下來
，交上親密異性朋友後，要成家了，才意識到需要
找個較穩定居所。幸好當時的女孩子要求不高，很
少聽見要先買房子才結婚的，新婚後還是租房子住
，選擇地區主要考慮盡量遷就雙方上班的交通安排
。要到孩子出生後，才覺得要為孩子上學選擇居所
，需要買房子定居。

小孩子看電影，喜歡
問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他
去醫院打針，媽媽可能告
訴他，不叫痛就是勇敢，
他便知道了世上的人有勇
敢的和不勇敢的的區別。

直到有一天，當他明白什麼是真人的時候，他
就長大了。

楊璐有一天接到南京紅十字會的電話： 「
您的造血幹細胞和一位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
請問您願意進一步進行高配型嗎？」當晚，楊
璐失眠了，她腦子裡有兩個小人在鬥：一個說
，該救人一命呀；另一個說，初配成功的肯定
不止你一個，讓其他人去吧。後來，楊璐進一
步了解有關知識，並得到丈夫的支持，順利完
成了捐獻骨髓。此後的她， 「更加懂得生命的
可貴，懂得對自己身邊的一切感恩，懂得了愛
護自己的身體。贈人玫瑰，手留餘香意味深長
。」

陳世旭是一個省的作家協會主席，常有人
請他為自己的作品寫序。早年，有位一面之交
的基層作者，寄來剛在地方報紙發表的大作請
他 「指教」。他恐人家指責 「擺架子」，便不
能不勉為其難作一番評價，話自然是盡量往好
裡說。不料作者拿了陳世旭的意見，去質問所
在地區正評選文學獎的社團：某某評價這麼高
，你們憑什麼不給我評獎。該社團為此詢問陳
世旭，他只能是尷尬不已。此後，陳世旭決意
不做此類事。糟糕的是，過了很多年，他竟好
了傷疤忘了痛，又犯了老毛病。客居某城，又
應約為一個年輕人作序。後來的結果是，多年
前發生的尷尬再次出現。不同的是影響成百倍
地放大了。這個年輕人為爭奪各類文學獎從地
方到中央，從口誅到筆伐，從書信到互聯網，
告狀，申訴，呼籲，直欲翻天覆地。在這場 「
捍衛正義」之戰中，陳世旭的那篇不無溢美的
序言被反覆引用，附錄於控訴書，發布於互聯
網，大叨其光。陳世旭的朋友來電問他─那

序言是不是你寫的呀？陳世旭只得默然。他說
： 「對正發生着的事件我無可置否，無可置
喙，無可左右，無可切割，只能像一個失身
的人，即便悔之莫及，名譽也只能任人糟踐
。」

有一次，啟功先生心臟病發作，送進醫院
搶救，病榻上他寫了首詩： 「填寫診單報病危
，小車直向病房推，鼻腔氧氣徐徐送，脈管糖
漿滴滴垂，心測功能黏小餅，胃增消化灌稀糜
，遙聞低語還陽了，遊戲人生又一回。」 記得
有哲言說，遊戲過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啟
功先生深得人生的要義。

真人，就是純真的人，本色的人，質樸的
人，坦蕩的人，他們勤於自省，勇於自律。時
人愛用的像 「肝膽相照」這類語言，只配和真
人搭配。真人的生命也許並不燦爛，但他（或
她）發的光足以照亮自己，抑或還能照亮別人
。但凡讀到真人寫的文字時，我會想，如果我
在他們那個處境，該怎麼辦？

不久前，習近平主席談及
司法公信力時，引用了英國哲
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的
名言： 「一次不公正的審判，
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
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

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
染了水源」 。

雖然培根的時代與我們相隔四百多年，但他對司
法理論的貢獻滋養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學家。習近平引
用的這句名言就出自培根寫於一六一二年的《司法論
》。文中既從理論層面論述法官分別對當事人、他們
的代表律師、法庭職員和國家的責任，又從實踐層面
探討法官應該如何履行這些責任。其中提到的許多觀
點至今仍被法官當作行為準則。

培根的一生絕對不是一條暢順的河流。他的人生
豐富多彩，也曲折迂迴。培根不僅是一名哲學家，還
是一名律師、政治家、科學家和文學家。他曾位居首
席檢察官、掌璽大臣和衡平法法院首席大法官的高職
。但遺憾的是，他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淪落為一名貪

污犯，污染了自己的河流。
《司法論》是培根事業的轉折點。這篇針對英國

政局的著作使他得到了國王詹姆斯一世的賞識，也令
他成為大法官庫克（Edward Coke）的宿敵。當時，
身為王座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庫克正試圖讓王座法院脫
離詹姆斯一世的控制。庫克認為法院是國王和人民之
間的一個中立仲裁機構，因此法官有權監督、反對甚
至違反國王的決定。他聲稱： 「國王在萬人之上，卻
在神和法律之下。」庫克因而多次頂撞國王，令詹姆
斯一世非常頭疼。

培根在《司法論》裡反駁庫克的觀點。他認為，
當案件涉及國事，法庭面對的不單是一個法律問題，
更是一個政治問題；法院的判決對社會和政權都有廣
泛的，甚至顛覆性的影響。因此，培根強調法院和政
權需要互相尊重、溝通和合作。畢竟，法律的權力和
合法性源於政權。所以他在《司法論》裡說： 「法律
和政治像靈魂和筋肉一樣，必須相輔相成才能有所作
為。獅子守護着索羅門王的寶座，就讓法官成為守護
寶座的獅子吧！不過，法官們應記住：你們不得阻擾
或違反王權，因為你們是伏於寶座下的獅子。」

表面上，培根和庫克是在為法治而戰，但事實上
，兩人都把法律當作權力鬥爭的工具。一六一五年，
他們終於在一宗叛國案中正面交鋒。案件涉及一名牧
師，他持有煽動性的布道材料。該材料批判國王的統
治，並預告神的最後審判、國王猝死、屠殺官員和人
民起義。國王大怒，他認為牧師的言行嚴重威脅國家
安全，應該處他叛國罪。

為慎重起見，國王要求在審訊前跟每位審訊法官
單獨談談，聽聽他們對案件的看法。作為首席檢察官
，培根自然負責安排這件事。所有的審訊法官都同意
這麼做，但庫克覺得這個做法不符常規，法官們應該
像以前那樣一起商討案情。其實，庫克真正擔心的是
培根會藉機向法官施壓，而培根也同樣擔心庫克會藉
着他 「首席大法官」的職位影響其他法官的判決。最
終，庫克還是單獨提交了自己對案件的意見。他認為
，由於牧師沒有宣講或發表有關材料，也沒有直接威
脅詹姆斯一世的生命或王位，所以不構成叛國罪。然
而，其他法官以大多數判了牧師叛國罪。這場仗，培
根勝。

庫克對叛國罪並不陌生。他作首席檢察官時也是
王權的捍衛者，主持了不少重要的誹謗王室案和叛國
案。就算以當時的標準來看，他的審訊方式也是十分
殘酷的。然而，當庫克升為民訴法院和王座法院的首
席大法官後，他卻變成了限制王權的提倡者。為了增
加自己的權力，庫克不僅要限制王權，還要限制教會
法院和衡平法法院的權力。他認為，自己領導的法院
所行使的普通法，才是國家的最高法律，應凌駕於所
有人（包括國王）、別的法院和機構（除了國會）。

在隨後的幾場權力鬥爭中，有幸運女神的眷顧，
培根越戰越勇，庫克的地位則變得岌岌可危。一六一
六年十一月，庫克因企圖限制國王委任神職人員，及
不當干涉衡平法法院，而被國王辭退。庫克下沉之日
正是培根上升之時：一六一七年，詹姆斯一世任命培
根為掌璽大臣；翌年，培根成為衡平法法院的首席大
法官。

不過，權力鬥爭並沒有停止。為了得到有權有勢
的盟友，庫克不顧自己十四歲女兒的強烈反對，硬是
將她嫁給了國王的寵臣──維利爾家族。這實在不像
一位尊重法治的人會做出來的事。不過庫克的作法奏
效了，他很快就重返政壇。一六二一年，庫克聯合其
他國會議員指控培根貪污受賄。培根為此進了監獄。
雖然他很快就被釋放出來，但再也沒有得到重用。一
六二六年，培根做實驗時感染風寒，於同年四月病逝。

人們並沒有因培根人生的污點而全盤否定他的思
想。他的哲學思想和法律觀點啟發了一代又一代的後
人，為許多政治家、哲學家和法學家提供了思想的養
分。這也正是培根的遺願： 「把我的身體葬在聖奧爾
本斯的聖米迦勒教堂……但把我的名字和思想留給後
代，以及雍容大度的演講者和其他國家的人民吧。」

一
位
中
央
領
導
多
次
指
出
：
有
些
官
員
事
業
心
、
責
任
心
不
強
，
對
工
作
不

力
和
作
風
不
正
的
官
員
我
們
不
能
姑
息
遷
就
，
要
讓
廣
大
官
員
明
白
不
盡
責
就
是

失
職
，
即
便
無
錯
也
就
是
﹁過
﹂
，
是
一
種
消
極
腐
敗
。

我
為
這
種
﹁棒
喝
﹂
叫
好
！
我
們
常
說
，
堂
堂
正
正
當
官
，
清
清
白
白
做
人

，
這
無
疑
是
為
官
用
權
的
好
品
德
，
社
會
倡
導
的
好
風
氣
。
事
實
上
，
我
們
絕
大

多
數
官
員
無
意
功
名
利
祿
，
不
肯
屈
節
隨
俗
，
不
僅
擋
住
了
形
形
色
色
的
誘
惑
，

還
表
達
了
一
種
無
慾
則
剛
的
人
生
態
度
，
足
顯
一
顆
寵
辱
不
驚
的
平
常
心
。
有
位

就
要
有
為
，
為
官
就
要
為
民
，
這
是
最
起
碼
的
要
求
。
官
員
不
能
局
限
於
﹁兩
袖

清
風
﹂
卻
﹁一
事
無
成
﹂
。
有
位
哲
人
說
過
：
世
界
上
最
清
清
白
白
、
最
立
得
直

的
是
石
頭
雕
成
的
人
，
但
它
永
遠
不
會
做
事
情
。
沙
漠
一
望
無
垠

、
一
毛
不
存
，
但
出
不
來
清
流
碧
泉
，
長
不
出
鮮
花
甜
果
。
由
此

讓
人
感
到
官
員
只
有
做
到
既
廉
潔
又
勤
政
，
才
為
人
民
群
眾
所
擁

戴
。
百
姓
有
苦
有
難
，
官
員
聽
之
任
之
，
這
種
不
盡
職
不
作
為
就

是
消
極
腐
敗
。

為
官
就
是
為
民
，
官
員
就
是
幹
事
。
有
所
作
為
，
這
是
時
代

賦
予
官
員
崇
高
的
職
責
，
是
人
民
群
眾
對
我
們
的
殷
殷
重
託
。
﹁

仕
途
一
時
榮
，
偉
業
千
古
事
﹂
。
幹
事
、
幹
好
事
才
是
群
眾
稱
道

的
官
員
形
象
。
無
所
作
為
，
庸
庸
碌
碌
，
不
思
進
取
，
只
求
無
過

，
這
樣
的
官
即
使
不
貪
不
佔
，
但
也
是
十
足
的
昏
官
、
庸
官
、
太

平
官
和
糊
塗
官
，
人
民
群
眾
也
看
不
上
眼
。

現
在
有
這
樣
一
種
糊
塗
認
識
：
有
的
人
一
心
只
想
如
何
不
犯

錯
誤
，
如
何
遠
離
腐
敗
，
如
何
潔
身
自
好

，
卻
﹁忘
了
﹂
自
己
該
做
的
事
情
，
雖
廉

潔
自
律
卻
碌
碌
無
為
，
雖
兩
袖
清
風
卻
一

事
無
成
。
殊
不
知
﹁在
其
位
而
不
謀
其
政

﹂
就
是
最
大
的
失
職
。
當
貪
官
被
人
恨
，

做
太
平
官
被
人
瞧
不
起
，
做
懶
官
同
樣
也

讓
人
嗤
之
以
鼻
。
而
有
些
地
方
在
倡
導
中

也
有
這
樣
的
誤
區
，
片
面
地
要
求
官
員
淡

泊
名
利
，
看
破
金
錢
，
殊
不
知
當
官
就
意

味
着
幹
事
，
敷
衍
群
眾
是
最
大
的
不
負
責
任
，
工
作
不
力
是
最
典

型
的
官
僚
主
義
。
責
任
的
喪
失
，
心
靈
的
冷
漠
，
這
種
病
態
，
正

是
對
群
眾
缺
乏
深
厚
感
情
、
理
想
信
念
淡
漠
的
﹁臨
床
表
現
﹂
。

我
們
不
僅
要
把
為
人
民
服
務
的
口
號
叫
響
，
更
把
為
人
民
服
務
的

實
事
做
好
。
所
謂
﹁官
員
幹
在
前
頭
，
百
姓
喜
在
心
頭
﹂
，
﹁說

的
讓
人
信
服
，
做
的
使
人
佩
服
﹂
就
是
這
個
理
兒
。
官
員
如
果
不

作
為
，
總
是
等
別
人
想
了
我
才
想
，
別
人
說
了
我
才
說
，
別
人
做

了
我
才
做
，
別
人
改
了
我
才
改
，
那
還
有
什
麼
﹁先
進
﹂
可
言
？

有
的
官
員
採
用
﹁拖
﹂
、
﹁推
﹂
之
法
不
出
力
辦
事
，
還
有
一
個

重
要
原
因
，
就
是
這
個
問
題
不
是
他
引
起
的
，
拖
下
去
儘
管
不
好

，
但
是
也
沒
有
人
追
究
他
的
責
任
，
頂
多
是
挨
幾
句
﹁工
作
不
力

﹂
的
批
評
，
提
幾
點
﹁工
作
要
主
動
﹂
的
希
望
，
從
來
也
沒
有
讓
不
作
為
的
官
員

承
擔
責
任
，
因
此
工
作
消
極
的
官
員
常
把
﹁拖
﹂
、
﹁推
﹂
作
為
﹁法
寶
﹂
。
我

們
常
說
﹁有
作
為
才
有
地
位
﹂
，
而
對
於
不
作
為
的
官
員
，
不
妨
讓
他
們
不
作
為

就
讓
位
，
不
盡
職
就
卸
職
。

在
中
國
出
過
不
少
﹁清
官
﹂
，
如
明
代
的
﹁蔬
菜
知
縣
﹂
胡
壽
安
、
﹁豆
腐

御
吏
﹂
丁
俊
、
﹁埋
羹
太
守
﹂
王
進
，
他
們
之
所
以
為
老
百
姓
所
愛
戴
，
清
廉
如

水
是
一
方
面
，
更
重
要
的
是
他
們
為
老
百
姓
辦
了
實
事
、
做
了
好
事
，
因
此
才
廣

為
後
人
傳
頌
。
如
果
僅
僅
是
獨
善
其
身
，
其
形
象
和
魅
力
就
要
打
些
折
扣
了
。

我
們
的
官
員
在
人
生
追
求
上
，
應
該
要
有
正
確
的
﹁官
念
﹂
：
在
權
力
運
用

上
，
要
有
高
尚
的
品
格
；
在
行
為
規
範
上
，
要
有
純
潔
的
人
格
；
為
群
眾
排
憂
解

難
，
要
有
﹁聞
雞
起
舞
﹂
的
使
命
感
；
為
事
業
添
磚
加
瓦
，
要
有
﹁周
公
吐
哺
﹂

的
精
神
。
當
官
用
權
一
陣
子
，
做
人
做
事
一
輩
子
。

停車知味 純 上

香
港
不
易
居

關

平

寶座下的獅子 陸 月

真
人

言
止
善

不盡職是消極腐敗 趙青雲

文文化化
什錦什錦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自自由由
談談

律律
人人行行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HH KK
人與事人與事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星期五

某地某縣搞扶貧，給一
貧困村提供了一百二十頭母
羊。羊毛羊奶都是寶，養羊
致富不挺好？還派技術人員
下鄉，提供飼養管理、專業
防疫、母羊配種等技術服務

。挺好的事，農戶們卻不買帳。結果這一百二十頭
「扶貧羊」，被村民吃剩了不到六十頭。這個擰巴

的扶貧方案，折射出當前扶貧工作中的一個問
題─盲目克隆別的地方的產業，結果白費勁了。

「扶貧羊」變成了 「餐桌羊」，除了 「幫扶」
一下你的胃，沒有任何扶貧成效，還糟蹋了公帑。
而且，兩頭都不說好。對扶貧部門來說，現在弄些
扶貧款非常難，再買上高價羊，本指望幫助群眾脫
貧致富，結果 「扶貧羊」變成了 「餐桌羊」，扶貧
部門幹部的意見很大，也很傷心──早知 「扶貧羊
」被村民吃了，還不如自己吃呢！對於群眾來說，
多麼希望上級幫扶早日脫貧啊，但是，幫助村子周
圍全是戈壁荒灘的村民 「扶貧羊」，那村民能富起
來嗎？ 「扶貧羊」不可能幫助村民致富， 「扶貧羊
」只有一個用途：變成餐桌上的美餐。要我說， 「
扶貧羊」變成了 「餐桌羊」，不能怪罪村民，因為
在戈壁荒灘上要 「扶貧羊」給村民增加財富，幾乎
是等於天上下金蛋一樣不可能。

近年來，政府加大了扶貧力度，無論是人力還
是物力，政府都動用很多，但是，效果卻不怎麼樣
， 「扶貧羊」變成 「餐桌羊」只是一個方面。治病
要對症下藥，扶貧也應因地制宜，然而，現實卻是
形式重於內容。一是扶貧幹部沒有扶貧能力，他自

己都沒有脫貧，怎麼能幫別人脫貧呢？二是上級扶貧與被扶貧對
象脫節，即不去問問村民有什麼想法，也不看看當地的條件環境
，而是我想扶什麼就扶什麼， 「扶貧羊」變成了 「餐桌羊」不稀
罕；三是 「層層剝皮」，扶貧款到了村民那裡，只剩下零頭了，
也就是比沒有強。現在的扶貧也多是面子工程，比如，修修路安
安路燈，或把道路兩邊的牆用大白刷一刷，很少見到老百姓因扶
貧而脫貧的現象。

從 「扶貧羊」變成了 「餐桌羊」，其背後存在兩個扶貧悖論
：一是扶貧缺乏因地制宜，二是既缺真心扶貧的幹部又缺真能扶
貧的幹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經
濟。在我看來，扶貧更應因地制宜， 「對症下藥」，否則， 「扶
貧羊」就會變成 「餐桌羊」。 「扶貧羊」被吃了，不是一個冷笑
話，更不能當笑話聽， 「扶貧羊」變成 「餐桌羊」更應該讓政府
扶貧部門反思，為什麼 「扶貧羊」不能讓村民脫貧呢？如果把 「
扶貧羊」當成 「餐桌羊」一樣送給老百姓，其結果就是被吃，不
同的只是吃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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